
 

 

C-DEC 227/3 
28/11/22 

 

理事会 — 第 227 届会议 

第三次会议 

（202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1000 时，理事会会议厅） 

决定摘要 

非公开会议 

不提供 

公开会议 

审查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IETC/10）的报告 

5. 理事会在 C-WP/15442 号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一项目，该文件报告了 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以虚拟形式召开的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IETC/10）的成果。理事会还审议了航空安保委

员会（ASC）就此所做的口头报告。 

6. 经审议，理事会： 

a) 注意到 C-WP/15442 号文件中概述的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要点； 

b) 重申其对于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今后工作的持续相关性和相对优先性的关切（参见 C-DEC 

224/4 号决定），并在这方面要求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LEB）探讨修订国

际炸药技术委员会的作用、职能和工作方法的可能法律备选方案； 

c) 同意按照 C-WP/15442 号文件的提议，请第三方实体评估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在航空安保

侦测剂的实际业务活动方面的作用和相关性，并在这样做时，请秘书处考虑上文 b）款中

提到的法律审查的结果，为上述研究起草适当的职权范围，分发给航空安保委员会，以供

在今后的届会上审议；和 

d) 在不损害前述内容的情况下，同意根据 C-WP/15442 号文件附录所载的议程草案，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以虚拟形式举行国际炸药技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IET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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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天气情报服务的成本回收 

7. 理事会在 C-WP/15447 号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一项目，该文件按照 C-DEC 225/2 号决定和

C-DEC 223/6 号决定，概要介绍了为建立国际民航组织空间天气情报服务的全球成本回收机制所开展的

工作，和为此目的所考虑的选择方案。理事会还审议了航空运输委员会（ATC）就此所做的口头报告。 

8. 经审议，理事会： 

a) 批准了选择方案 2，即全球用户收费，作为对于空间天气情报服务拟予进一步发展的全球

成本回收机制；理解是此乃目前对国际民航组织空间天气情报服务进行成本回收的最为合

适的成本回收机制；和 

b) 要求秘书处： 

i. 就如何最好地实施所选方案编写一份提案，包括一项安排/协定草案，以及国际民航组

织和理事会在这一范畴中所设想的作用的纲要，以提交理事会的今后届会； 

ii. 提出建议，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内部程序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由理事会批准，

目的在于确保服务提供者向航空分配的费用合理，理解是这项监督与在安排/协议制定

过程中确定的持续监督职能分开；和 

iii. 在理事会第 228 届会议期间组织一次非正式简报会，介绍空间天气情报服务的成本回

收，包括协作小组建议的选择方案 2 的细节，并虑及运委会提出的其他关切事项。 

内部监督办公室（OIO）2023 年－2025 年三年期工作计划 

9. 理事会在 C-WP/15452 号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一项目，该文件介绍了内部监督办公室（OIO）

2023 年－2025 年三年期工作计划。理事会还审议了治理委员会（COG）就此所做的口头报告。 

10. 经审议，理事会： 

a) 批准了 C-WP/15452 号文件所提议的内监办 2023 年－2025 年三年期工作计划，包括 2023

年的年度工作计划； 

b) 要求为实施內监办的工作方案提供充足的资源，在这方面，鼓励理事会成员积极提升对借

调机会的意识以支持內监办的工作；和 

c) 请治理委员会探讨完善现有机制的备选方案，以处理联合检查组（JIU）提交理事会审议

和采取行动的建议。 

关于国际民航组织 COVID-19 应对情况的评价报告 

11. 理事会在 C-WP/15454 号文件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一项目，该文件介绍了内部监督办公室（OIO）

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对国际民航组织 COVID-19 的应对情况进行评价后得出的主要发现

情况和建议。理事会还审议了治理委员会（COG）就此提出的口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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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审议，理事会： 

a) 欢迎內监办关于国际民航组织 COVID-19 应对情况的评价得出的主要发现情况、结论和建

议，并在这样做时承认，评价报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以从本组织应对 COVID-19 大

流行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 

b) 建议秘书处实施 C-WP/15454 号文件所附管理行动计划（MAP）中的建议，理解是，理事

会将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最好地支持秘书处的这项工作，特别是对于实施建议 1 和建议 4

而言，并在这方面指出，一个备选办法可以是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小组； 

c) 对秘书处是否有能力实施商定的行动以按照管理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时间表落实建议表示

关切，因此，建议根据基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41 届会议的决定对业务计划和预算进行

审查的结果，重新考虑这些行动； 

d) 注意到所查明的某些建议应面向整个国际民航组织，而不仅仅是秘书处；和 

e) 要求秘书处在今后的届会上向理事会提供这方面的最新情况。 

 

— 完 — 


